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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投資額 27 億元。在智慧城市方面，預計明年底前帶動 4 家電信運營商與 50 家系統

整合與服務商，於全臺 6 都 11 縣展開智慧城市服務試煉，預計民間投資達 10 億元。 

2.積極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，明年促參案件年度簽約金額目標 800 億元。 

(三)協助企業取得投資及併購資金 

1.由國發基金匡列 200 億元，接受民間投資業者申請、參與成立併購投資基金，若加計

除併購投資基金外之民間投資者共同投資，及搭配銀行融資，預估可帶動 1,500 億至

2,000 億元資金投入。 

2.增加中小企業放款餘額 5,400 億元（18 個月），並提供 5,000 億元協助非中小企業取得

營運資金。 

（四十二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近期出口「連五黑」，經濟成長率可

能下修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3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65） 

許委員就近期出口「連五黑」，經濟成長率可能下修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

下： 

一、由於主要國家需求減緩、國際農工原料下跌、金融不確定性仍高（如各國匯率、美國利率走向

）等因素影響，各機構紛紛下修全球及各國今（2015）年經濟成長預測，根據 Global Insight

於今年 8 月公布 2015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為 2.5%，較 2014 年的 2.8%下調 0.3%，顯示今年

國際經濟趨於保守，大環境疲弱影響我國出口、投資及消費動能，主計總處數度下修我今年

經濟成長率。 

二、近年來我國出口成長率確有減緩現象，主因係全球電子、資通訊產品需求趨緩，而中國大陸經

濟走緩及全力扶植自有產業供應鏈，加上全球區域經濟整合加速，我國加入進度相對緩慢，

均影響我國出口動能。 

三、政府刻正執行相關因應措施以提高出口成長率： 

(一)提升經貿關係：包括參與多邊貿易談判；推動區域經濟整合或經濟合作協定，以推動加

入 TPP 與 RCEP 為主要工作；促進與主要貿易夥伴雙邊經貿合作關係，包括透過雙邊經

貿對話機制，解決我廠商面臨之貿易障礙，積極與重要貿易夥伴洽簽自由貿易協定，加

速完成兩岸經濟合作協議之後續協商。 

(二)強化貿易推廣：以拉進來、走出去、聚網絡、補能量、塑形象等具體作法，以強化我對

外貿易活力。 

四、為提升經濟動能，本院已於 7 月 27 日提出「經濟體質強化措施」，針對產業競爭力提升及擴

大出口動能部分，推動下列三措施： 

(一)推動產業鏈智慧化（生產力 4.0）：挑選領航產業如電子資訊、精密機械、紡織、零售、

物流、生技及精緻農業等，推動產業數位化及智慧生產，協助產業創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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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鞏固主力產業競爭優勢：選定具國際競爭力及受中國大陸自主供應鏈威脅的五大主力產

業（半導體、面板、車輛、機械、紡織）全力輔導。 

(三)打造整廠/系統整合出口旗艦：短期積極推動 10 個整廠（案）輸出（如 ETC、LED、智慧

校園等）/系統整合（如 Ubike、物流、醫療管理系統等）出口旗艦，全力提高輸出效益。

中長期將建置孵育機制，培育新興系統整合產業輸出。 

（四十三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臺鐵局與德國國鐵簽署「策略合作夥

伴備忘錄（MOU）」表達肯定，並建議積極提出人才培育與

技術合作計畫，面對「台鐵公司化」的嚴肅課題並應研訂行動

方案展開行動一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3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69） 

許委員針對臺鐵局與德國國鐵簽署「策略合作夥伴備忘錄（MOU）」表達肯定，並建議積極

提出人才培育與技術合作計畫，面對「台鐵公司化」的嚴肅課題並應研訂行動方案展開行動一案所

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「交通部人才培育與技術合作計畫」： 

目前本部除辦理交通技術人才培訓、舉辦交通技術論壇、研討會，促進技術交流與國際接軌

外，亦積極推動所屬單位與國外相關機構進行技術交流與人才培訓；繼氣象局與美國國家大

氣科學研究中心簽訂「臺美氣象預報系統發展技術合作協議」期能提升預報效能與準確度後

，臺鐵局與德國國鐵簽署「策略合作夥伴備忘錄（MOU）」進行技術交流與人才培育，至於

實質技術合作與人才研修訓練，以及鐵路技術及建築資訊模型（BIM）技術等課題，雙方將於

研議後提出雙邊具體合作行動計畫。 

二、「台鐵公司化」議題： 

(一)臺鐵局係全年無休之公共運輸服務事業，肩負滿足基本民行之社會公益性質，其票價受

嚴格管制，其經營非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單一目標，例如為服務偏遠地區民眾之通行需

求，業務清淡、入不敷出之小站及偏遠支線，仍須維持營運；且臺鐵票價自 84 年迄今無

法調整，而 84 年迄今，消費者物價指數增幅已逾 20%；再加上敬老及身心障礙法定優待

票價差額等政策性負擔，係由臺鐵自行吸收，未獲政府補貼，同時臺鐵承擔高額退撫金

及利息等歷史性財務負擔，並分攤各項鐵路立體化建設之配合款等不利之財務和營運因

素，以致累積鉅額虧損，服務品質難獲社會大眾認同。 

(二)臺鐵局囿於鐵路法之規定，在經營附屬事業與資產開發等方面多所限制。目前臺鐵局附

屬事業經營主要法源為鐵路法，受該法律限制，無法配合運輸環境變遷充分利用土地資

產，以提升行旅服務及強化企業體質，在資產開發方面，僅能依都市更新條例、促進民

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及國有財產法等法令進行資產活化，缺乏積極性的開發主導權，無法

如同捷運及高鐵可依據「大眾捷運法」及「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」等專屬法源進


